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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 

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民用航空运输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以下称为“缔约

双方”）；  

  为了便利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发展两国民用航空方

面的相互关系；  

  就建立和经营两国间的航空运输，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定 义  

  除非文中另有需要，本协定中：  

  （一）“航空当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指中国民用航

空局，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指道路建筑和运输部，或双方均指

被授权执行上述当局目前所行使的职能的任何个人或机构。  

  （二）“领土”，指在一个国家主权支配之下的陆地、领

海和内水及其上部的空气空间。  

  （三）“缔约双方领土”，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和蒙古

人民共和国领土。  

  （四）“空运企业”，指提供或经营国际航班的任何航空

运输企业。  

  （五）“指定空运企业”，指根据本协定第三条经指定和

获准的空运企业。  

  （六）“航班”，指以飞机从事旅客、行李、货物或邮件

的公共运输的任何定期航班。  

  （七）“国际航班”，指飞越一个以上国家领土上空的航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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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非运输业务性经停”，指任何目的不在于上下旅

客、行李、货物或邮件的降停。  

  （九）“运力”  

  １．就飞机而言，指该飞机在航线或航段上可提供的商务

载量。  

  ２．就规定航班而言，指飞行这一航班的飞机的运力乘以

该飞机在一定的时期内在航线或航段上所飞行的班次。  

  （十）“运价”，指为运输旅客、行李和货物所支付的价

格以及采用这些价格的条件。  

  （十一）“航线表”，指本协定的附件中规定的航线。该

表为本协定的组成部分。  

  第二条 授 权  

  一、缔约一方给予缔约另一方以本协定规定的权利，以使

其指定空运企业能在航线表规定的航线上建立和经营国际航班

（以下分别称为“规定航线”和“协议航班”）。  

  二、在不违反本协定的情况下，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应

享有下列权利：  

  （一）沿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规定的航路不降停飞越缔约

另一方领土来自或前往第三国；  

  （二）在上述领土内沿规定航路在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协议

的地点作非运输业务性经停。  

  三、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根据本协定的规定在规定航线

上经营协议航班时，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规定航线上的地点经

停，以便上下缔约双方之间的国际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  

  四、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双方领土内规定航线的

地点上下至第三国的国际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的协议航班

的业务权利，须经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协议。  

  五、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除了经营协议航班之外，任何

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可向另一方航空当局要求准许经营前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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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或经过该缔约国领土的包机飞行。收到这一要求的航空当局

应根据包机的适当规则，予以及时的考虑。这种包机飞行的申

请至迟应在该计划飞行的十五天前提出，获得批准后方可飞行。  

  六、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无权为取酬目的在缔约另一方

境内地点之间载运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国内运输业务权）。  

  七、过境航班的申请程序应由缔约双方航空当局确定。  

  第三条 指定和许可  

  一、缔约一方有权书面向缔约另一方指定一家空运企业，

在经双方航空当局协议的规定航线上经营协议航班。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主要所有权和有效管理权应

属于该缔约方或其国民。  

  三、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可要求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向

其证明，该空运企业有资格履行根据法律和规章所制定的条件，

这些法律和规章是上述当局在经营国际航班方面所通常合理地

予以实施的。  

  四、在不违反本条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的情况下，缔约另

一方在收到上述指定后，应给予该空运企业以合适的经营许可。  

  五、空运企业一经指定和获准，可按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

颁发的经营许可证所规定的日期开始经营协议航班。  

  第四条 许可的撤销和暂停  

  一、在下列任一情况下，缔约一方有权撤销或暂停业已给

予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经营许可，或对该指定空运企业

行使本协定第二条规定的权利，规定它认为必要的条件：  

  （一）如它对该空运企业的主要所有权和有效管理权是否

属于指定该空运企业的缔约方有疑义；或  

  （二）如该空运企业不遵守给予其权利的缔约方的法律和

规章；  

  （三）如该空运企业在其他方面没有按照本协定规定的条

件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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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除非本条第一款所述的撤销、暂停或规定条件必须立

即执行，以防止进一步违反法律和规章，否则这种权利只能在

与缔约另一方协商后方可行使。  

  第五条 提供技术服务和费率  

  一、缔约一方应在其领土内指定供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

业在规定航线上经营协议航班而使用的主用机场和备降机场，

并向该空运企业提供飞行协议航班所需的通信、导航、气象和

其他附属服务。如需要，具体办法由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协商确

定。  

  二、除非另有协议，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使用缔约另一

方的机场设备和技术服务按缔约另一方有关当局所规定的公平

合理的费率付费。这些费率不应高于从事国际航班飞行的其他

国家空运企业使用类似设施和服务所付的费率。  

  第六条 关税和税收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飞行国际航班的飞机，以及留

置在机上的正常设备、零备件、燃料、油料（包括液压油）、

润滑油和机上供应品（包括食品、饮料和烟草），在进入缔约

另一方领土时，应豁免一切关税、检验费和其他税捐和税收，

但这些设备和物品应留置在飞机上受海关的监管，直至再次运

出。  

  二、下列物资也应豁免一切关税、收费或税捐并受海关监

管或控制：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装上其飞机运入缔约另一方

领土内的供其飞行国际航班使用的机上供应品（包括食品、饮

料、烟草以及拟在飞行中出售给旅客的有限量的其他商品）；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运入缔约另一方领土并只供

其飞行国际航班使用的零备件和正常设备；  

  （三）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运入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只

供飞行国际航班使用的燃料、油料（包括液压油）和润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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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留置在缔约任何一方飞机上的机上正常设备、零备件、

机上供应品、燃料、油料（包括液压油）和润滑油，只能在缔

约另一方海关当局同意后，方可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卸下。该

缔约方可要求这些物品置于其海关监管之下，直至再次运出，

或按海关规定另作处理。  

  四、缔约任何一方指定空运企业运入缔约另一方领土的客

票、货运单以及宣传品和小纪念品，应豁免一切关税、检验费

和其他税捐。  

  五、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如与同样享有缔约另一方豁免

的另一家或多家空运企业作出安排，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租借

或转让机上正常设备、零备件、燃料、油料（包括液压油）和

润滑油，在此情况下，也应给予本条所规定的豁免。  

  第七条 代表机构和人员  

  一、为了经营规定航线上的协议航班，缔约一方指定空运

企业有权在对等的基础上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航线上的通航地

点设立代表机构。本款所述的代表机构的人员应受驻在国的现

行法律和规章的管辖。  

  二、除非另有协议，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驻在缔约另一

方领土内的代表机构的工作人员，应为缔约任何一方的国民，

其人数由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商定。  

  三、缔约一方应尽最大可能保障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

代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安全，并保护上述空运企业在其领土

内经营协议航班所用的飞机、物品和其他财产。  

  四、缔约一方应为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代表机构及

其工作人员提供有效地经营协议航班所需要的协助和方便。  

  五、缔约任何一方指定空运企业进入和离开缔约另一方领

土的航班上的机组成员，应为指定空运企业的缔约一方的国民。

缔约任何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如欲在进入和离开缔约另一方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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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航班上雇用任何其他国籍的机组成员，应事先取得缔约另一

方的同意。  

  第八条 空运企业收入的结汇  

  缔约任何一方允许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按正式比价、

并根据该方外汇管理规则自由结汇该指定空运企业因运输旅

客、行李、货物和邮件在缔约一方领土内所得的收支余额。如

缔约双方间的支付按一项专门协定办理，则该协定应适用。  

  第九条 避免双重税收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另一方境内经营所得的

收入和利润应豁免一切税收和其他税捐。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另一方境内的财产应豁

免一切税收税捐。  

  三、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另一方境内的代表处人

员如系该缔约一方国民，其个人收入在缔约另一方境内应豁免

一切税收和其他税捐。  

  第十条 入境和放行规章  

  一、缔约任何一方关于从事国际航班飞行的飞机进出其领

土和在其领土内停留、航行的边境、海关和检疫的法律和规章

以及关于旅客、空勤组、行李、货物和邮件进出其领土和在其

领土内停留的法律和规章，均适用于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

在缔约一方领土内的飞机、空勤组和该机所载运的旅客、行李、

货物和邮件。  

  二、对直接过境缔约任何一方领土的旅客，至多只采取非

常简化的控制措施。直接过境的行李和货物应豁免关税、检验

费和其他税收和费用。  

  三、缔约双方应根据国际规定采取一切可能必要的措施，

在飞机抵离时防止传染病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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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条 运力规定  

  一、缔约双方应遵守平等和互利的原则，采取一切适当的

行动以保证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经营协议航班

方面，享有平等合理的机会和利益。  

  二、在规定航线上经营协议航班的有关班次、机型以及飞

行时刻表、地面服务和关于经营协议航班的其他事项，应由缔

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并在对等的基础上

协商确定。按此达成的安排应经缔约双方航空当局批准。如果

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不能就班次、机型和飞行时刻表达成协

议，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应通过协商解决。  

  三、在经营协议航班方面，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应考虑

到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利益，以免不适当地影响后者在

整条航线或其航段上经营的航班。如果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

单方面行使协议航班的经营权利，该指定空运企业应作出适当

的安排以便使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利益得到合理的照

顾。  

  四、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经营的协议航班，其主要目的

应是以合理的载运比率提供足够的运力，以满足缔约双方领土

境内各点间的运输需要。上下前往或来自第三国地点的国际业

务的权利应是辅助性质的。  

  五、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可根据业务需求情况申请在规

定航线上作加班飞行。加班飞行的申请至迟应在飞机起飞七十

二小时前向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提出，获得许可后方可飞行。  

  第十二条 资料和统计资料的提供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应在开始经营协议航班之前尽

早地向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书面提供关于航班类别、准备使用

的机型、飞行时刻表以及所有其他必要的有关资料，以便向缔

约另一方航空当局证明本协定的各项要求已得以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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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缔约一方航空当局应按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的要求，

向其提供审议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提供的运力

时可能合理地需要的统计资料。这些资料应包括为确定已载运

的业务量所需的全部情况。  

  第十三条 运价的制定  

  一、任何协议航班的运价，应在合理的水平上制定，适当

照顾到一切有关因素，包括经营成本、合理利润、航班特点以

及其他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任何航段上所收取的运价。这些运

价应根据本条下列规定制定。  

  二、本条第一款所述运价，应由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商

定，如有必要和可能，应与该航线或其航段上经营的其他空运

企业进行磋商。商定的运价应经缔约双方航空当局批准，并至

少应在其拟议采用之日九十天前提交各自航空当局。在特殊情

况下，经上述当局同意，这一时限可予缩短。  

  三、如指定空运企业不能就这些运价中的任何一项达成协

议，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应设法达成协议，确定运价。  

  四、如双方航空当局未能就批准根据本条第二款向其提交

的任何运价达成协议，或未能根据第三款就运价的确定达成协

议，这一问题应根据本协定第十七条规定提交缔约双方解决。  

  第十四条 文 件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飞行的飞机应具

有国籍标志和登记标志，并携带下列证件和文件；  

  （一）登记证；  

  （二）适航证；  

  （三）航行记录表；  

  （四）机上无线电台执照；  

  （五）每一空勤组成员的执照或证件；  

  （六）空勤组名单；  

  （七）注明起讫地点的旅客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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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货物、邮件舱单；  

  （九）总申报单。  

  缔约一方发给或核准的上述有效证件和执照，缔约另一方

应予承认。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可使用租自第三国的飞机飞行

规定航线上的协议航班，但应在开始该计划飞行的三十天之前

向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发出通知并提供有关租用飞机的情况。  

  第十五条 搜寻与援救  

  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飞机如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遇险

或失事，缔约另一方应：  

  一、立即将失事情况通知缔约一方；  

  二、立即进行搜寻与援救；  

  三、对旅客和空勤组提供援助；  

  四、对飞机和机上装载物，采取一切安全措施；  

  五、调查事故情况；  

  六、允许缔约一方的代表接近飞机，并作为观察员参加对

事故的调查；  

  七、如调查中不再需要上述飞机和装载物，应予放行；  

  八、将其调查结论和最后报告书面通知缔约一方。  

  第十六条 航空保安  

  一、缔约一方应在其领土内根据其国家法律和规章，采取

一切必要的防范措施以防止针对缔约另一方的民航飞机、机组

人员、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的非法行为。  

  二、如缔约一方领土内发生针对缔约另一方的民航飞机的

非法行为，该缔约方应立即通知缔约另一方，并为制止这一非

法行为和保护该飞机及其旅客、机组人员、行李、货物和邮件

的安全而采取其认为必要的一切措施。  

  三、只要条件许可，缔约双方在采取本条第二款所述的措

施之前应进行协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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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条 协 商  

  一、缔约双方应本着密切合作和相互支持的精神，保证本

协定各项规定的正确实施和满意的遵守。为此，缔约双方航空

当局应经常相互协商。  

  二、缔约任何一方可要求与缔约另一方进行协商，这一协

商可以口头或书面进行，并应在收到要求之日起六十天内进行，

除非缔约双方同意延长这一期限。  

  三、如对本协定的解释或实施发生分歧，如合适，缔约双

方指定空运企业应本着友好合作和相互谅解的精神，设法直接

通过协商予以解决。如上述空运企业未能求得解决，或所争执

的问题不在他们的主管范围以内，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应设法协

商解决。如仍不能求得解决，缔约双方应设法通过外交途径予

以解决。  

  第十八条 修 改  

  缔约任何一方如认为修改本协定（包括航线表）的任何条

款是可取的，可要求与缔约另一方进行协商。此项协商可在航

空当局之间或通过信函进行，并应在收到要求之日起六十天内

开始。达成协议的修改在通过外交途径换文确认后方能生效。  

  第十九条 终 止  

  缔约一方可随时将其终止本协定的决定通知缔约另一方。

通知发出后，本协定在缔约另一方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二个月后

终止，除非在期满前撤回该通知。在通知之日起十四天后，或

将通知递交缔约另一方在缔约一方领土内的外交机构之日，该

项通知应认为已被收到。  

  第二十条 标 题  

  本协定每条均冠以标题，只是为了查阅方便，而绝非对本

协定的范围或意图予以解释、限制或说明。  

  第二十一条 生 效  

  一、本协定各项规定自签字之日起临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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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协定自缔约双方完成了各自法律程序并以外交换文

相互通知之日起生效。  

  三、本协定自其生效之日起，取代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七日

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民用航空

运输协定》。  

  下列签字人，经其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已在本协定上签字，

以昭信守。  

  本协定于一九八九年四月八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

都用中文、蒙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胡逸洲              云奥琪尔 

    （签字）              （签字） 

 


